
審 查 員 審 查 員 股 長 科 長 複 核 總 工 程 師處 長 局 長 
本 建造類別  (             )  (範例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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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造 變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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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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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
日 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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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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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
日 
月

日 
月
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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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開工程遵章檢同建築計畫工程圖樣(     張)施工說明書(     張)及其他有關證件申請核准給照   此致  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 

土地謄本 地圖謄本 建物謄本 委 託 書 共同壁協定書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鑽探報告書 結構計算書 其 他 
有關證件 

份 份 份 份 份 份 份 份  
姓 名 黃明福(簽章) 年 齡 年   月   日生 電 話 號 
住 址 台中縣和平鄉平等村武陵路 3 號起 造 人 
身份證或營利事業

統 一 編 號  0 5 8 7 2 9 6 9    
通 訊 處 同左 

姓 名 林塗盛(簽章) 開業證等級字號 建開建字第 396 號 電 話 號 
事務所名稱 林塗盛建築師事務所設 計 人 
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 0 5 8 7 2 9 6 9  

事務所地址 台北市重慶北路 3 段 237 號 2 樓 

姓 名 林塗盛(簽章) 開業證等級字號 電 話 號 
事務所名稱 林塗盛建築師事務所監 造 人 
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 2 3 8 3 9 1 8 4  

事務所地址 同上 

姓 名 張豐富(簽章) 登記證等級字號 電 話 號 

營造廠名稱 七福營造有限公司承 造 人 
營利事業統一編號  2 3 8 3 9 1 8 4  

營 業 地 址 宜蘭縣五結鄉中正西路 1 巷 6 號 

建 築 物 名 稱  

所 屬 管 區 和平分局        志良    派出所

地 址 台中縣和平鄉平等村武陵路 3 號建 築 地 點 

地 號 台中縣和平鄉武陵段 2 小段 14 號

使用分區 遊 憩 區 建築物用途 旅館

構造種類 RC 造層棟戶數 壹層     壹 棟  壹    戶 

發

照

字

號

 

建築線指示 ( 定 )      線字第      號 指示(定)日期 年  月  日 領照日期 年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 

路(街) 長 ｍ 寬 ｍ

路(街) 長 ｍ 寬 ｍ使用道路情形 

路(街) 長 ｍ 寬 ｍ

使用期限 自發照日起       個月 

 
原設計 ｍ2

騎樓地 
變更後 ｍ2 基地主

 
住 址 

 

原設計 2334ｍ2 原 設 計 ｍ2 
基地面積 

其 他 
變更後 ｍ2 容積率 ％≦     ％ 騎 樓

變 更 後 ｍ2 
原 設 計 985.63ｍ2 

建 蔽 率 2.52／10 建築面積 588.25ｍ2

與 建 各 層 
面 積 總 計 

其他 
變 更 後 ｍ2 

建 築 要 項 地 下 層 騎 樓 第 一 層 第 層 第 層 第 層 第 層 第 層 屋 頂 突 出 部 份 總 計 
原有面積ｍ 2           

申請面積ｍ 2 5 4 8 . 9 5  4 3 6 . 6 8       9 8 5 . 6 3 

變更後面積ｍ2           
每層合計ｍ 2 5 4 8 . 9 5  4 3 6 . 6 8       9 8 5 . 6 3 
變更後增減額ｍ2           
各層高度ｍ 2           
各 層 用 途 機 房  休 息 室        

地上         ｍ 2 室 內 ｍ2 
防空避難設備面積 

地下         ｍ 2 停 車 場 面 積
室 外 ｍ2 

簷 高 3.0ｍ 建 築 物 高 度 6.18ｍ 什項工程內容 擋土牆 2 8 5 M ² 挖方 4 4 8 8 M ² 填方 4 8 1 M ² 

建

築

物

概

要 

工程造價 NT$ 5423953 元
建築物變更後造價

NT$
元 增減額 N T $ 元 

原核發執照字號 規定竣工期限 自發照月起               個月內竣工 

開 工 日 期 年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規定竣工期限       年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日 

變更說明及理由  

注 意 事 項 備 考  

附註: 1.拆除執照併案申請。 
2.本申請書應檢送正本乙份副本(免附有關證件)二份。 

3.※記號者免由申請人填寫。 
4.建築物無名稱者，建築物名稱欄應填「無」字。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內政部製訂(表二)。 

新建、修建  
改建、增建 

設計)申請書

地上 
地下 


